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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宪法理论及其实践》

内容概要

《宪法理论及其实践》体察到基本权的基础理论，乃是各种宪法问题的核心所在。因此在研究过程中
，围绕基本权利的基础理论——基本权利的运作（宪法解释方法问题）——基本权利的救济（违宪审
查制度问题）这一主线展开研究，尝试摸索以比较法学的方法，介绍并比较我国与欧美等国家的相关
基础理论，以期能借此厘清我国相关制度，并进而检讨问题所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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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简介

饶志静，江西东乡人，1978年出生。华东政法大学助理研究员，宪法学与行政学博士。主要研究方向
为宪法基本权利和宪法解释。曾在《环球法律评论》、《河北法学》等刊物发表论文数篇，参与国家
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课题《禁止歧视与保护少数人暨弱势群体权利理论与实践研究》和中国法学会《构
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法律制度保障和法治基础研究》等多项课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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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节摘录

版权页：许多国家在序言中将人格尊严作为建国的理想、追求的价值目标、国家政策和口号甚至基本
权利。①立宪宗旨和目的。如《爱尔兰宪法》（1937年）在序言规定“并本着审慎，公正和博爱的精
神，努力促进公众福利，使个人的尊严和自由得到保障。”②将人格尊严作为高于其他宪法权利的元
权利。《秘鲁宪法》（1993年）序言规定“相信人的至高无上地位和在尊严上一律平等的所有人享有
先于和高于国家、具有普遍意义的权利。”③将人格尊严作为一种价值观。《捷克宪法》（1992年）
序言“本着人类尊严的自由神圣不可侵犯的价值，建设、维护和发展捷克共和国。”《摩尔多瓦宪法
》（1994）序言“承认法制国家，公民和睦，民主，人的尊严，权利和自由，人的个性的自由发展，
公正和政治多元化为最高价值。”《印度宪法》（1949年）序言“在人民中间提倡友爱以维护个人尊
严和国家的统一和领土完整。”④作为基本准则。《保加利亚宪法》（1991年）序言中“把个人的权
利，尊严和安全作为最高的准则。”《巴布亚新几内亚宪法》（1975年）序言“尊重个人尊严和社区
互助是我们社会的基本准则。”总之，在序言中规定的人格尊严多作为立法国的依据、宗旨、原则、
价值观和基本权利等。（2）总则中的人格尊严一般作为社会价值目标和原则纲领。《乌克兰宪法》
（1996年）在总则第3条规定“人，人的生命和健康，荣誉和人格，不可侵犯性和安全，在乌克兰被认
为是最高社会价值。”（3）规定在基本原则中一般作为国家的价值目标或追求。《摩尔多瓦宪法》
（1994年）第一部分基本原则第1条第3款“摩尔多瓦法制国家，公民和睦，民主，人的尊严，权利和
自由，人的个性的自由发展，公正和政治多元化为最高价值，并得到保证。”《洪都拉斯宪法》
（1982年）第一章 “原则宣言，权利和保障”中第59条“人是社会和国家的最高目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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